
臺南市歸仁區公所 

112 年第 2次廉政會報會議召開情形摘要表 

開會時間/地點 112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時 00 分/本所三樓禮堂 

主席 朱區長雅宏 

出席委員 
謝課長安琪、林課長垂益、謝課長玉柳、李課長雪昭、李主任珮君、

黃主任秋玉、薛主任政濱 

列席單位(或人員) 無 

議題案件數 
報告

事項 
2 案 

專題

報告 
2案 

討論

事項 
2 案 

臨時

動議 
1 案 

重要議題案由及

裁示(決議)事項 

※請以條列簡要

敘明 

○1 提報單位:包括

政風單位、業務單

位、外聘委員 

○2 主席裁示、決議

事項 

一、 報告事項﹕ 

(一)112 年第 1次廉政會報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（政風室） 

主席裁示﹕ 

1.運動公園遊具工程請經建課持續注意工程進度，並維護工程品

質與施工安全。 

2.規費制度改善是要減少風險發生，除了防弊也是要讓收支管理

作業流程更為順遂，也是在保護同仁。 

(二)本所 112 年廉政工作推動重點內容（政風室） 

主席裁示﹕ 

1.配合市府廉政公約推行，各單位如遇有外界以口頭或通訊軟體

訊息關心事件，請向政風室諮詢是否辦理登錄。 

2.主管應關心同仁業務狀況，請人事室規劃同仁教育訓練課程。 

二、 專題報告﹕ 

(一)經建課：本所工程案件試驗不合格率分析與品質策進作為專

案報告 

主席裁示： 

1.針對不合格率過高部分，是否針對監造廠商應有處罰機制，請

經建課檢視監造契約內容是否完善。 

2.工程都有設計監造廠商，同仁可能都很依賴監造廠商，而忽略

對於工程應有的督導警覺，在施工過程要留意工程狀況，並且

不定期到現場瞭解。 

3.最近瀝青工程決標金額常有底價 80%以下情形，請經建課應加

強工程督導，並留意後續工程品質。 

(二)政風室：本所廉能施政整體評估專案報告 

主席裁示： 

1.報告內容有提及近年來政風稽核策進建議事項，請相關課室要



注意策進作為是否持續執行。 

2.政風室平常會向同仁瞭解業務執行狀況與予以關心，如果同仁

有問題可以向政風室反映與討論。 

三、 討論事項﹕ 

(一)建請辦理新進工程承辦人員業務訓練，以強化人員業務熟悉

度，提升行政效能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單位-人事室） 

主席裁示﹕照案通過，經建課最近新進同仁較多，工程部分確實

需要再予訓練，請經建課加強人員專業訓練與經驗傳

承，並由人事室辦理教育訓練。 

(二)辦理小額採購案件，應注意廠商報價合理性與有無後續採購需

求，以防範廉政風險發生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單位-政風室） 

主席裁示﹕照案通過，請各課室在採購時要注意廠商報價合理性

與專業性，並先查詢是否有共同供應契約。開口契約

後續擴充可以將金額擴充多一點，經費來源可以在簽

呈時就先預估，這樣更有彈性，也能預防風險。 

四、 臨時動議 

(一)有關不同權責單位所轄房舍修繕，應注意相關採購問題(提案

單位：會計室) 

主席裁示﹕請各課室要注意會計主任所提問題，各課室也要注意

經費控管與評估要確實。 

後續執行情形 
本所 112 年第 2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與主席裁示事項分辦表，函送

本所各課室落實執行，並將追蹤相關辦理情形。 

 

 
註： 

1.請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於對外資訊網設置「廉政會報」專區，並依此格式揭露開會情形、防貪、肅貪       

  相關議案等執行成效或成果報告。 

2.本表以 2頁為限。 

承辦人：薛政濱              職稱：主任           電話：(06)2301518 轉 821 


